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岡簡字第377號

原      告  張 

被      告  沈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車輛所有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

年9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廠牌：BMW；車身號碼：WB

AFW11080DY45133號)所有權自民國一一二年七月二十一日起為被

告所有。

被告應協同原告至監理機關將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

(廠牌：BMW；車身號碼：WBAFW11080DY45133號)所有權辦理過戶

登記予被告。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原為夫妻關係，於民國112年7月21日離婚，

被告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以新臺幣(下同)50萬元購買

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廠牌：BMW；車身號碼：WB

AFW11080DY45133號，下稱系爭車輛)，因信用問題，借用原

告名義登記於原告名下。惟系爭車輛實際上為被告所有，兩

造離婚後，系爭車輛已全由被告管理使用，爰以起訴狀繕本

送達，對被告為終止借名登記契約之意思表示，並請求被告

應協同辦理系爭車輛登記名義人之變更。為此提起本件訴

訟，聲明：(一)確認系爭車輛為被告所有。(二)被告應協同

原告將系爭車輛辦理過戶登記予被告。

二、被告則以：系爭車輛為原告所有，是我花錢買的，之前兩造

為夫妻，系爭車輛是我送給原告，我要付清的時候要登記成

我的名字，但原告不要簽名，我現在不要了等語，資為抗

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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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法律關係之存在與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

受侵害之危險，而此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

者，即得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規定提起確認之訴。又確

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固以確認現在之法律關係

為限，但過去不成立之法律關係，延至目前仍繼續不存在

時，仍不失為現在之法律關係，自非不得對之提起確認之

訴，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649號判決意旨可資參

照。經查，原告主張系爭車輛所有權自始為被告所有，提

起本件確認所有權不存在之訴，雖涉及過去法律關係之確

認，然系爭車輛貸款、燃料使用費仍以原告為繳款義務

人，此觀原告提出之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應收展期餘額

表、汽車燃料使用費繳款通知書可明，是倘原告已非系爭

車輛之所有權人，勢將影響原告是否仍需負擔上開費用之

法律上權益，揆諸上開判決意旨，原告自非不得對之提起

確認之訴，而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二）次按稱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

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

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其成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

之信任關係，性質上應與委任契約同視。倘其內容不違反

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固應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

上效力，並類推適用民法有關委任之規定。惟其究屬於非

典型契約之一種，故仍須雙方當事人，就一方將自己之財

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

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相互為合致之意思表示，其契約

始克成立，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972號判決意旨可

資參照。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

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

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

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

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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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之請求；而主張有借名委任關係存在事實之原告，於

被告未自認下，須就此項利己事實證明至使法院就其存在

達到確信之程度，始可謂已盡其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

段規定之舉證行為責任，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103

年度台上字第1637號判決意旨亦可供參考。

　　1.查原告為系爭車輛之登記車主，有公路監理查詢可參(見

本院卷第33頁)，且有原告提出之交通部公路總局高雄市

區監理所證明書、車輛異動登記書可參(見本院卷第53

頁、第55頁)，此部分事實堪可認定。

　　2.原告雖稱系爭車輛當初為被告姐姐沈眉欣名義，嗣後改為

原告名義，因原告看不懂中文，業務叫原告簽名即簽名等

情(見本院卷第49頁)。然原告於108年10月22日取得我國

國籍，於111年9月16日始受沈眉欣過戶為系爭車輛車主，

此時其是否仍無辨識中文能力，要非無疑。再者，兩造於

系爭車輛過戶後之111年9月23日始結婚，原告受系爭車輛

過戶之時，與被告尚無婚姻關係，其何以同意出借名義供

被告登記系爭車輛，亦有可疑。則兩造於婚前交往期間，

由被告餽贈車輛，較與常情相符，可見被告抗辯其購買系

爭車輛是要送給原告等語，應可採信。此外，原告就兩造

間就系爭車輛存有借名登記契約，並未再舉證據以實其

說，其上開主張，應無可採。

（三）末按契約，乃當事人本其自主意思所為之法律行為，基於

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不僅為當事人紛爭之行為規

範，亦係法院於訴訟之裁判規範(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

第208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由原告提出之離婚協議

書以觀，系爭車輛貸款、事故罰單、使用人均約定為被告

(見本院卷第51頁)，可認自兩造簽立離婚協議書之時即11

2年7月21日起，系爭車輛所有權即歸屬被告。被告雖抗辯

係原告要求如此寫始願離婚(見本院卷第48頁)，然此既為

兩造協議離婚之內容，而屬兩造相互讓步之結果，自有拘

束兩造之效果，被告據此抗辯其非系爭車輛所有權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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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理由。從而，兩造既約定自112年7月21日，系爭車輛所

有權移轉予被告，依前開說明，系爭車輛之所有權實非原

告所有，不因未向監理單位為車輛過戶登記而受影響。從

而，原告請求確認對系爭車輛所有權自112年7月21日起為

被告所有，並請求被告協同辦理系爭車輛所有權過戶登

記，自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即112年7月2

1日前之所有權歸屬部分)，即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判令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非有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依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

固應依職權併為假執行之宣告，惟本件判決主文第一項係形

成判決，主文第二項命被告為協同登記之意思表示，則依據

強制執行法第130條第1項規定，並不宜於本案判決確定前為

假執行，爰不併為准予假執行宣告，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之負擔：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岡山簡易庭法　官  薛博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曾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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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岡簡字第377號
原      告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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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車輛所有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廠牌：BMW；車身號碼：WBAFW11080DY45133號)所有權自民國一一二年七月二十一日起為被告所有。
被告應協同原告至監理機關將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廠牌：BMW；車身號碼：WBAFW11080DY45133號)所有權辦理過戶登記予被告。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原為夫妻關係，於民國112年7月21日離婚，被告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以新臺幣(下同)50萬元購買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廠牌：BMW；車身號碼：WBAFW11080DY45133號，下稱系爭車輛)，因信用問題，借用原告名義登記於原告名下。惟系爭車輛實際上為被告所有，兩造離婚後，系爭車輛已全由被告管理使用，爰以起訴狀繕本送達，對被告為終止借名登記契約之意思表示，並請求被告應協同辦理系爭車輛登記名義人之變更。為此提起本件訴訟，聲明：(一)確認系爭車輛為被告所有。(二)被告應協同原告將系爭車輛辦理過戶登記予被告。
二、被告則以：系爭車輛為原告所有，是我花錢買的，之前兩造為夫妻，系爭車輛是我送給原告，我要付清的時候要登記成我的名字，但原告不要簽名，我現在不要了等語，資為抗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法律關係之存在與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者，即得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規定提起確認之訴。又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固以確認現在之法律關係為限，但過去不成立之法律關係，延至目前仍繼續不存在時，仍不失為現在之法律關係，自非不得對之提起確認之訴，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649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經查，原告主張系爭車輛所有權自始為被告所有，提起本件確認所有權不存在之訴，雖涉及過去法律關係之確認，然系爭車輛貸款、燃料使用費仍以原告為繳款義務人，此觀原告提出之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應收展期餘額表、汽車燃料使用費繳款通知書可明，是倘原告已非系爭車輛之所有權人，勢將影響原告是否仍需負擔上開費用之法律上權益，揆諸上開判決意旨，原告自非不得對之提起確認之訴，而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二）次按稱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其成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任關係，性質上應與委任契約同視。倘其內容不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固應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上效力，並類推適用民法有關委任之規定。惟其究屬於非典型契約之一種，故仍須雙方當事人，就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相互為合致之意思表示，其契約始克成立，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972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而主張有借名委任關係存在事實之原告，於被告未自認下，須就此項利己事實證明至使法院就其存在達到確信之程度，始可謂已盡其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之舉證行為責任，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103年度台上字第1637號判決意旨亦可供參考。
　　1.查原告為系爭車輛之登記車主，有公路監理查詢可參(見本院卷第33頁)，且有原告提出之交通部公路總局高雄市區監理所證明書、車輛異動登記書可參(見本院卷第53頁、第55頁)，此部分事實堪可認定。
　　2.原告雖稱系爭車輛當初為被告姐姐沈眉欣名義，嗣後改為原告名義，因原告看不懂中文，業務叫原告簽名即簽名等情(見本院卷第49頁)。然原告於108年10月22日取得我國國籍，於111年9月16日始受沈眉欣過戶為系爭車輛車主，此時其是否仍無辨識中文能力，要非無疑。再者，兩造於系爭車輛過戶後之111年9月23日始結婚，原告受系爭車輛過戶之時，與被告尚無婚姻關係，其何以同意出借名義供被告登記系爭車輛，亦有可疑。則兩造於婚前交往期間，由被告餽贈車輛，較與常情相符，可見被告抗辯其購買系爭車輛是要送給原告等語，應可採信。此外，原告就兩造間就系爭車輛存有借名登記契約，並未再舉證據以實其說，其上開主張，應無可採。
（三）末按契約，乃當事人本其自主意思所為之法律行為，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不僅為當事人紛爭之行為規範，亦係法院於訴訟之裁判規範(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08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由原告提出之離婚協議書以觀，系爭車輛貸款、事故罰單、使用人均約定為被告(見本院卷第51頁)，可認自兩造簽立離婚協議書之時即112年7月21日起，系爭車輛所有權即歸屬被告。被告雖抗辯係原告要求如此寫始願離婚(見本院卷第48頁)，然此既為兩造協議離婚之內容，而屬兩造相互讓步之結果，自有拘束兩造之效果，被告據此抗辯其非系爭車輛所有權人，要無理由。從而，兩造既約定自112年7月21日，系爭車輛所有權移轉予被告，依前開說明，系爭車輛之所有權實非原告所有，不因未向監理單位為車輛過戶登記而受影響。從而，原告請求確認對系爭車輛所有權自112年7月21日起為被告所有，並請求被告協同辦理系爭車輛所有權過戶登記，自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即112年7月21日前之所有權歸屬部分)，即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判令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非有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依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固應依職權併為假執行之宣告，惟本件判決主文第一項係形成判決，主文第二項命被告為協同登記之意思表示，則依據強制執行法第130條第1項規定，並不宜於本案判決確定前為假執行，爰不併為准予假執行宣告，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之負擔：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岡山簡易庭法　官  薛博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曾小玲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岡簡字第377號
原      告  張 
被      告  沈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車輛所有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
年9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廠牌：BMW；車身號碼：WB
AFW11080DY45133號)所有權自民國一一二年七月二十一日起為被
告所有。
被告應協同原告至監理機關將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
廠牌：BMW；車身號碼：WBAFW11080DY45133號)所有權辦理過戶
登記予被告。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原為夫妻關係，於民國112年7月21日離婚，
    被告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以新臺幣(下同)50萬元購買
    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廠牌：BMW；車身號碼：WB
    AFW11080DY45133號，下稱系爭車輛)，因信用問題，借用原
    告名義登記於原告名下。惟系爭車輛實際上為被告所有，兩
    造離婚後，系爭車輛已全由被告管理使用，爰以起訴狀繕本
    送達，對被告為終止借名登記契約之意思表示，並請求被告
    應協同辦理系爭車輛登記名義人之變更。為此提起本件訴訟
    ，聲明：(一)確認系爭車輛為被告所有。(二)被告應協同原
    告將系爭車輛辦理過戶登記予被告。
二、被告則以：系爭車輛為原告所有，是我花錢買的，之前兩造
    為夫妻，系爭車輛是我送給原告，我要付清的時候要登記成
    我的名字，但原告不要簽名，我現在不要了等語，資為抗辯
    。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法律關係之存在與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
      受侵害之危險，而此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者
      ，即得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規定提起確認之訴。又確認
      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固以確認現在之法律關係為
      限，但過去不成立之法律關係，延至目前仍繼續不存在時
      ，仍不失為現在之法律關係，自非不得對之提起確認之訴
      ，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649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經查，原告主張系爭車輛所有權自始為被告所有，提起本
      件確認所有權不存在之訴，雖涉及過去法律關係之確認，
      然系爭車輛貸款、燃料使用費仍以原告為繳款義務人，此
      觀原告提出之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應收展期餘額表、汽
      車燃料使用費繳款通知書可明，是倘原告已非系爭車輛之
      所有權人，勢將影響原告是否仍需負擔上開費用之法律上
      權益，揆諸上開判決意旨，原告自非不得對之提起確認之
      訴，而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二）次按稱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
      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
      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其成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
      之信任關係，性質上應與委任契約同視。倘其內容不違反
      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固應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
      上效力，並類推適用民法有關委任之規定。惟其究屬於非
      典型契約之一種，故仍須雙方當事人，就一方將自己之財
      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
      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相互為合致之意思表示，其契約
      始克成立，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972號判決意旨可
      資參照。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
      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
      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
      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
      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
      原告之請求；而主張有借名委任關係存在事實之原告，於
      被告未自認下，須就此項利己事實證明至使法院就其存在
      達到確信之程度，始可謂已盡其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
      段規定之舉證行為責任，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103
      年度台上字第1637號判決意旨亦可供參考。
　　1.查原告為系爭車輛之登記車主，有公路監理查詢可參(見
      本院卷第33頁)，且有原告提出之交通部公路總局高雄市
      區監理所證明書、車輛異動登記書可參(見本院卷第53頁
      、第55頁)，此部分事實堪可認定。
　　2.原告雖稱系爭車輛當初為被告姐姐沈眉欣名義，嗣後改為
      原告名義，因原告看不懂中文，業務叫原告簽名即簽名等
      情(見本院卷第49頁)。然原告於108年10月22日取得我國
      國籍，於111年9月16日始受沈眉欣過戶為系爭車輛車主，
      此時其是否仍無辨識中文能力，要非無疑。再者，兩造於
      系爭車輛過戶後之111年9月23日始結婚，原告受系爭車輛
      過戶之時，與被告尚無婚姻關係，其何以同意出借名義供
      被告登記系爭車輛，亦有可疑。則兩造於婚前交往期間，
      由被告餽贈車輛，較與常情相符，可見被告抗辯其購買系
      爭車輛是要送給原告等語，應可採信。此外，原告就兩造
      間就系爭車輛存有借名登記契約，並未再舉證據以實其說
      ，其上開主張，應無可採。
（三）末按契約，乃當事人本其自主意思所為之法律行為，基於
      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不僅為當事人紛爭之行為規範
      ，亦係法院於訴訟之裁判規範(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
      208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由原告提出之離婚協議書
      以觀，系爭車輛貸款、事故罰單、使用人均約定為被告(
      見本院卷第51頁)，可認自兩造簽立離婚協議書之時即112
      年7月21日起，系爭車輛所有權即歸屬被告。被告雖抗辯
      係原告要求如此寫始願離婚(見本院卷第48頁)，然此既為
      兩造協議離婚之內容，而屬兩造相互讓步之結果，自有拘
      束兩造之效果，被告據此抗辯其非系爭車輛所有權人，要
      無理由。從而，兩造既約定自112年7月21日，系爭車輛所
      有權移轉予被告，依前開說明，系爭車輛之所有權實非原
      告所有，不因未向監理單位為車輛過戶登記而受影響。從
      而，原告請求確認對系爭車輛所有權自112年7月21日起為
      被告所有，並請求被告協同辦理系爭車輛所有權過戶登記
      ，自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即112年7月21
      日前之所有權歸屬部分)，即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判令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非有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依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
    固應依職權併為假執行之宣告，惟本件判決主文第一項係形
    成判決，主文第二項命被告為協同登記之意思表示，則依據
    強制執行法第130條第1項規定，並不宜於本案判決確定前為
    假執行，爰不併為准予假執行宣告，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之負擔：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岡山簡易庭法　官  薛博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曾小玲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岡簡字第377號
原      告  張 
被      告  沈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車輛所有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廠牌：BMW；車身號碼：WBAFW11080DY45133號)所有權自民國一一二年七月二十一日起為被告所有。
被告應協同原告至監理機關將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廠牌：BMW；車身號碼：WBAFW11080DY45133號)所有權辦理過戶登記予被告。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原為夫妻關係，於民國112年7月21日離婚，被告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以新臺幣(下同)50萬元購買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廠牌：BMW；車身號碼：WBAFW11080DY45133號，下稱系爭車輛)，因信用問題，借用原告名義登記於原告名下。惟系爭車輛實際上為被告所有，兩造離婚後，系爭車輛已全由被告管理使用，爰以起訴狀繕本送達，對被告為終止借名登記契約之意思表示，並請求被告應協同辦理系爭車輛登記名義人之變更。為此提起本件訴訟，聲明：(一)確認系爭車輛為被告所有。(二)被告應協同原告將系爭車輛辦理過戶登記予被告。
二、被告則以：系爭車輛為原告所有，是我花錢買的，之前兩造為夫妻，系爭車輛是我送給原告，我要付清的時候要登記成我的名字，但原告不要簽名，我現在不要了等語，資為抗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法律關係之存在與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者，即得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規定提起確認之訴。又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固以確認現在之法律關係為限，但過去不成立之法律關係，延至目前仍繼續不存在時，仍不失為現在之法律關係，自非不得對之提起確認之訴，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649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經查，原告主張系爭車輛所有權自始為被告所有，提起本件確認所有權不存在之訴，雖涉及過去法律關係之確認，然系爭車輛貸款、燃料使用費仍以原告為繳款義務人，此觀原告提出之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應收展期餘額表、汽車燃料使用費繳款通知書可明，是倘原告已非系爭車輛之所有權人，勢將影響原告是否仍需負擔上開費用之法律上權益，揆諸上開判決意旨，原告自非不得對之提起確認之訴，而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二）次按稱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其成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任關係，性質上應與委任契約同視。倘其內容不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固應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上效力，並類推適用民法有關委任之規定。惟其究屬於非典型契約之一種，故仍須雙方當事人，就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相互為合致之意思表示，其契約始克成立，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972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而主張有借名委任關係存在事實之原告，於被告未自認下，須就此項利己事實證明至使法院就其存在達到確信之程度，始可謂已盡其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之舉證行為責任，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103年度台上字第1637號判決意旨亦可供參考。
　　1.查原告為系爭車輛之登記車主，有公路監理查詢可參(見本院卷第33頁)，且有原告提出之交通部公路總局高雄市區監理所證明書、車輛異動登記書可參(見本院卷第53頁、第55頁)，此部分事實堪可認定。
　　2.原告雖稱系爭車輛當初為被告姐姐沈眉欣名義，嗣後改為原告名義，因原告看不懂中文，業務叫原告簽名即簽名等情(見本院卷第49頁)。然原告於108年10月22日取得我國國籍，於111年9月16日始受沈眉欣過戶為系爭車輛車主，此時其是否仍無辨識中文能力，要非無疑。再者，兩造於系爭車輛過戶後之111年9月23日始結婚，原告受系爭車輛過戶之時，與被告尚無婚姻關係，其何以同意出借名義供被告登記系爭車輛，亦有可疑。則兩造於婚前交往期間，由被告餽贈車輛，較與常情相符，可見被告抗辯其購買系爭車輛是要送給原告等語，應可採信。此外，原告就兩造間就系爭車輛存有借名登記契約，並未再舉證據以實其說，其上開主張，應無可採。
（三）末按契約，乃當事人本其自主意思所為之法律行為，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不僅為當事人紛爭之行為規範，亦係法院於訴訟之裁判規範(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08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由原告提出之離婚協議書以觀，系爭車輛貸款、事故罰單、使用人均約定為被告(見本院卷第51頁)，可認自兩造簽立離婚協議書之時即112年7月21日起，系爭車輛所有權即歸屬被告。被告雖抗辯係原告要求如此寫始願離婚(見本院卷第48頁)，然此既為兩造協議離婚之內容，而屬兩造相互讓步之結果，自有拘束兩造之效果，被告據此抗辯其非系爭車輛所有權人，要無理由。從而，兩造既約定自112年7月21日，系爭車輛所有權移轉予被告，依前開說明，系爭車輛之所有權實非原告所有，不因未向監理單位為車輛過戶登記而受影響。從而，原告請求確認對系爭車輛所有權自112年7月21日起為被告所有，並請求被告協同辦理系爭車輛所有權過戶登記，自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即112年7月21日前之所有權歸屬部分)，即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判令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非有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依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固應依職權併為假執行之宣告，惟本件判決主文第一項係形成判決，主文第二項命被告為協同登記之意思表示，則依據強制執行法第130條第1項規定，並不宜於本案判決確定前為假執行，爰不併為准予假執行宣告，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之負擔：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岡山簡易庭法　官  薛博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曾小玲


